授 权 委 托 书
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                                                                                                            
兹委托我单位下列代理人代表我方在贵公司办理：HW49危险废物(废氨水过滤器滤芯)项目竞价、合同签订、结算、提货、交（退）款等相关事宜。

    该代理人在授权范围内依法所签的书面文件和从事的代理行为，我方均予以认可并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授权期限：2022年  月   日至2022年10月28日
代理人姓名：        身份证号：

联系方式：

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代理人签字：   
                 授权人盖章（行政公章）：

                           法定代表人盖章并签字: 

注：1、代理人无转委托权。2、代理人因工作变动或离职，授权人应及时书面通知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并重新办理授权委托书，否则授权人应承担不利后果。

还需将公司资质、法人身份证复印后加盖公章提供过来。
